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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７１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打印机、传真机和多功能一体机》等 １５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
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打印机、传真机和多功能一体机 （ＨＪ ／ Ｔ ３０２—２００６）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具 （ＨＪ ／ Ｔ ３０３—２００６）
三、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花岗石类湿式烟气脱硫除尘装置 （ＨＪ ／ Ｔ ３１９—２００６）
四、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 （ＨＪ ／ Ｔ ３２０—２００６）
五、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除尘器低压控制电源 （ＨＪ ／ Ｔ ３２１—２００６）
六、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除尘器 （ＨＪ ／ Ｔ ３２２—２００６）
七、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除雾器 （ＨＪ ／ Ｔ ３２３—２００６）
八、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滤料 （ＨＪ ／ Ｔ ３２４—２００６）
九、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 滤袋框架 （ＨＪ ／ Ｔ ３２５—２００６）
十、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覆膜滤料 （ＨＪ ／ Ｔ ３２６—２００６）
十一、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 滤袋 （ＨＪ ／ Ｔ ３２７—２００６）
十二、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 （ＨＪ ／ Ｔ ３２８—２００６）
十三、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回转反吹类袋式除尘器 （ＨＪ ／ Ｔ ３２９—２００６）
十四、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分室反吹类袋式除尘器 （ＨＪ ／ Ｔ ３３０—２００６）
十五、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汽油车用催化转化器 （ＨＪ ／ Ｔ ３３１—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 ／）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打印机、传真机和多功能一体机 （ＨＢＣ ３６—２００５）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家具 （ＨＢＣ ２２—２００４）
三、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花岗石类湿式烟气脱硫除尘装置 （ＨＣＲＪ ０４０—１９９９）
四、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高压静电除尘用整流设备 （ＨＣＲＪ ０１１—１９９８）
五、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要求 电除尘器低压控制电源 （ＨＢＣ ３５—２００４）
六、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卧式电除尘器 （ＨＣＲＪ ００２—１９９６）
七、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管极式电除尘器 （ＨＣＲＪ ０４４—１９９９）
八、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电除雾器 （ＨＣＲＪ ０４５—１９９９）
九、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袋式除尘器用滤料 （ＨＣＲＪ ０４２—１９９９）
十、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袋式除尘器 滤袋框架 （ＨＣＲＪ ０１６—１９９８）
十一、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要求 袋式除尘器用覆膜滤料 （ＨＢＣ ０３０—２００４）
十二、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袋式除尘器 滤袋 （ＨＣＲＪ ０１５—１９９８）
十三、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脉冲喷吹类袋式除尘器 （ＨＣＲＪ ０１３—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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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回转反吹袋式除尘器 （ＨＣＲＪ ０１４—１９９８）
十五、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分室反吹类袋式除尘器 （ＨＣＲＪ ０４１—１９９９）
十六、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汽油车排气催化转化器 （ＨＣＲＪ ００７—１９９９）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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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电除尘委员会）、中钢集团天澄环保公司、浙江佳环

电子有限公司、大连电子研究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条件 高压

静电除尘用整流设备》（ＨＣＲＪ ０１１—１９９８）。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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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除尘器高压整流电源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牌、运输和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高压静电除尘器的整流电源 （以下简称整流电源），也适用于除雾、除焦油及其他

环境保护用途的高压整流电源。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ＧＢ ／ Ｔ 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 ／ Ｔ ６３８８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ＧＢ ／ Ｔ １３９３１ 电除尘器性能测试方法

ＪＢ ／ Ｔ ３０８５ 电力传动控制装置的产品包装与运输规程

ＪＢ ／ Ｔ ４２７６ 变压器 产品包装技术条件

ＪＢ ／ Ｔ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高压静电除尘用整流设备试验方法

３ 技术要求

３１ 基本要求

３１  １ 整流电源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３１  ２ 当用户有特殊技术要求时，还应满足用户与制造厂达成的协议。

３２ 运行环境与安全要求

３２  １ 运行地点无导电、爆炸尘埃，无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和蒸汽。

３２  ２ 无剧烈振动和冲击，垂直倾斜度不超过 ５％。
３２  ３ 空气最大相对湿度为 ９０％。
３２  ４ 海拔高度不超过 １ ０００ ｍ （对于海拔高于 １ ０００ ｍ的地域使用的整流电源，需考虑介电强度的
降低和空气冷却效果的减弱，用于这类地域的整流电源，需按制造厂与用户之间的协议进行设计和使

用）。

３２  ５ 整流电源的输入交流电频率为 ５０ Ｈｚ，其波动范围不超过 ± ２％；电压波动范围不超过额定值
的 ± １０％。
３３ 技术性能

整流电源的技术性能见表 １。
表 １ 整流电源的技术性能和检验方法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试 验 方 法

１ 设备效率 ≥８０％①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７ ２

９

ＨＪ ／ Ｔ ３２０ ２００６



续表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试 验 方 法

２ 设备功率因素 ≥０ ８①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７ ２

３

绝缘强度试验：

ａ）变压器耐压试验
ｂ）变压器油的耐压试验
ｃ）变压器低压绕组、电抗器绕组

对箱壳的耐压试验

ｄ）控制柜中工作电压大于 ９０ Ｖ 的
元器件对柜壳接地端的耐压试验

ｅ）控制柜中工作电压小于 ９０ Ｖ 的
元器件对柜壳接地端的耐压试验

额定电压 １ ５ 倍，历时 １ ｍｉｎ
≥４０ ｋＶ ／ ｍｉｎ
工频 ２ ０００ Ｖ，历时 １ ｍｉｎ，无绝缘

击穿、闪络、异常响声

工频 ２ ０００ Ｖ，历时 １ ｍｉｎ，无绝缘
击穿、闪络、异常响声

工频 １ ０００ Ｖ，历时 １ ｍｉｎ，无绝缘
击穿、闪络、异常响声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６ ３
６ ２
６ ４

６ ５ １

６ ５ ２

４ 空载试验
额定电压 １ ５ 倍，历时 １ ｍｉｎ，无

异常响声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７ ３

５

负载试验：

ａ）模拟电场负载

ｂ）电阻性负载

设备尽可能在直流输出额定电流，

直流输出额定电压状态下运行

设备在直流输出额定电流和 ≥
８０％直流输出额定电压状态下运行
上述试验稳定运行 １ ｈ，应无异常

现象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７ ４

６ 触发装置性能试验 电流波形光滑对称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７ ６

７ 闪络试验
闪络频率≥ １５０ 次 ／ ｍｉｎ，持续 １５

ｍｉｎ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７ ７

８

温升试验：

ａ）变压器、电抗器绕组极限温升
ｂ）高压整流回路上层油面的最高

温升

≤６５ Ｋ②

≤４０ Ｋ②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７ ５

９

冲击短路及保护试验：

ａ）负载冲击试验
ｂ）整流变压器一次侧分，合闸试

验 （预开路冲击试验）

ｃ）预短路冲击试验

ｄ）短路及短路冲击试验

ｅ）开路冲击及过电压试验

在额定负载下分、合闸各 ５０ 次
给定值在零位时 ２０ 次，给定值在

额定输出状态时 ５０ 次
给定值在零位时 １０ 次，给定值在

额定输出状态时 ５０ 次
隔离开关按负载、短路的程序 ２０

次

隔离开关按负载、短路的程序 ２０
次

ＪＢ ５８４５—１９９１
７ ８ １
７ ８ ２

７ ８ ３

７ ８ ４

７ ８ ５

１０ 整流电源的接地电阻 ＜ ２Ω ＧＢ ／ Ｔ １３９３１

注：① 当用电阻性负载进行试验时，可用效率与功率因素的乘积不小于 ０ ６４ 来考核。
② 高压整流变压器和高压硅整流元件组成一体时，其极限温升应以高压整流回路为准。

０１

ＨＪ ／ Ｔ ３２０ ２００６



４ 检验规则

４１ 检验分类

整流电源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４２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须逐台进行检验。出厂检验合格后，应有合格证明书。

４３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产品的设计、工艺或所用材料的改变会影响产品性能；
ｂ）批量生产的产品，正常生产三年；
ｃ）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ｄ）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ｅ）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４４ 抽样方法及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采用随机抽样，在满足检测项目的条件下，抽样数不少于两台，检验时有一项不合格，

应加倍抽样检验，如仍有不合格项，则判定为不合格。

４５ 检验项目、试验方法及结果

检验项目、试验方法和检验结果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

５ 标志、使用说明书

５１ 包装标志

包装箱外应有发货标志和储运标志，并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９１ 和 ＧＢ ／ Ｔ ６３８８ 的规定。
５２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包含以下内容：

ａ）产品型号、名称；
ｂ）产品标准编号；
ｃ）产品技术性能和技术参数；
ｄ）主要结构及主要设备；
ｅ）安装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ｆ）维修及故障排除。

６ 包装、运输、贮存

６１ 产品包装

产品包装应符合 ＪＢ ／ Ｔ ３０８５ 和 ＪＢ ／ Ｔ ４２７６ 的规定。
６２ 产品运输、贮存

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剧烈震动、撞击和倒置。产品不得曝晒、雨淋。运输和贮存中的温度可在

－ ２５ ～ 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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